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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害劑 (修訂 )條例草案》  

 

 

目的  
 
.  本文件旨在概述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委員會 (下稱

"事務委員會 ")過往就政府當局對《除害劑條例》 (第 133章 )提出

的擬議修訂所進行的討論。  
 
 
背景 

 
規管使用除害劑  
 
2.  除害劑通常用於住宅和公眾場所以防治蟲害，亦會用於

農業生產以提高產量和質素。現時，在香港市面上售賣的除害

劑須根據《除害劑條例》向漁農自然護理署 (下稱 "漁護署 ")註
冊。該署會審查除害劑，並按所含的活性成分註冊產品。與除

害劑貿易有關的活動受《除害劑條例》及《進出口條例》(第 60章 )
之下的雙重發牌制度監管。《除害劑條例》授權漁護署署長為

除害劑註冊，並藉發牌制度規管除害劑的製造、進口、供應及

銷售。《進出口條例》則授權工業貿易署署長藉許可證制度管

制除害劑的進出口。  
 
3.  現時，除害劑只按其活性成分註冊，並會在註冊後歸類

為第 I部 (即用型家居用除害劑 )或第 II部 (其他所有除害劑，包括

供專業及園藝用途的濃縮型除害劑 )。在該制度下，只要其活性

成分已經註冊，除害劑經銷商便可在市面推出含有該活性成分

的任何除害劑產品，事前無須再經漁護署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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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除害劑監管制度的問題  
 
4.  據政府當局表示，現行除害劑監管制度存在的主要問題

如下  ⎯⎯   
 

(a) 對非主成分及品牌名稱監管有限  
 
 市面上的除害劑所含的非主成分無須註冊。含有相

同活性成分的除害劑可能會因混合的非主成分不

同，致使其效用和毒性出現很大差異。名稱相近的

除害劑產品亦可能由截然不同的註冊活性成分和

非主成分混合而成，從而使消費者對所用的除害劑

的性質和毒性感到混淆，以及一旦發生緊急醫療事

故，也會使診斷更為困難。  
 
(b) 對除害劑的使用和取用監管有限  
 
 現行法例沒有規管除害劑的使用，亦不限制市民取

用已註冊的危險除害劑。任何人均可取用非即用型

或非家居用的註冊除害劑，例如作農業或防治蟲害

專業用途的除害劑。  
 
(c) 履行國際公約下的責任  
 
 中央人民政府已批准兩條國際公約，分別是《關於

持久性有機污染物的斯德哥爾摩公約》 (下稱 "《斯

德哥爾摩公約》 ")及《關於在國際貿易中對某些危

險化學品和農藥採用事先知情同意程序的鹿特丹

公約》 (下稱 "《鹿特丹公約》 ")，以管制危險除害

劑。由於該兩條公約規定須管制指定除害劑的轉運

和過境活動，因此，政府當局擬在《除害劑條例》

中加入所需措施，以履行公約規定。  
 

 

事務委員會過往的討論  
 
5.  在 2007年 2月 13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會簡

介當局加強監管除害劑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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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監管除害劑的建議  
 
6.  事務委員會察悉，為改善對除害劑的監管，政府當局提

出下列建議，修訂《除害劑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   
 

(a) 為除害劑設立四部註冊制度  
 
 政府當局建議按 "產品 "註冊以取代按 "活性成分 "註

冊的做法，把現有的除害劑註冊紀錄冊重新編定為

4部分 (即第 I、II、III及 IV部 )，以反映除害劑產品在

毒性、持久性、使用模式及對環境與健康的潛在危

害方面的差異。  
 
(b) 加強管制產品標籤  
 
 在擬議註冊制度下，所有除害劑產品在註冊和推出

市場之前，必須先經當局評審其安全性和標籤內容

的準確性。  
 
(c) 向除害劑施用服務提供者發牌  
 
 政府當局建議設立發牌制度，以規管在公眾或私人

地方提供施用註冊除害劑服務以換取酬勞的除害

劑施用服務提供者，包括但不限於防治蟲害公司和

在營運過程中施用除害劑的公司。持牌人須提名一

位已向漁護署登記的施用除害劑的從業員作為 "負
責人 "，以協助督導施用除害劑服務的管理和營運。 

 
(d) 為施用除害劑的從業員登記  
 
 政府當局建議施用除害劑的從業員必須完成由本

港 訓 練 院 校 開 辦 的 認 可 訓 練 課 程 和 成 為 登 記 人

員。此外，申請人亦可透過為其在修訂法例實施前

所取得的資格申請認證，或通過漁護署署長的評核

試，而取得登記資格。除害劑施用服務提供者只可

僱用已登記的施用除害劑的從業員。  
 
(e) 限制已受訓人士取用受限制除害劑  
 
 在擬議的四部註冊制度下，納入第 III和第 IV部的除

害劑會列為受限制除害劑，只供持牌除害劑施用服

務提供者及已完成所需訓練的獲授權人士取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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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建議主要是為了照顧業餘園藝愛好者和農戶的

需要，讓他們可在其處所或為農業生產而施用受限

制農藥。漁護署會擴展現時施用除害劑的訓練課

程，以便向農戶提供訓練。  
 
(f) 管制受國際公約規管的除害劑的轉運和過境活動  
 
 政府當局建議規定船運公司或承運人必須依據《除

害劑條例》取得許可證，才可把受《斯德哥爾摩公

約》和《鹿特丹公約》監管的除害劑進口、出口和

轉運，以及安排《斯德哥爾摩公約》所列的除害劑

過境。  
 
(g) 解除對家居用除害劑產品的零售管制  
 
 為了在不妨害公眾安全的前提下簡化管制程序，政

府當局建議廢除現時對只售賣第 I部家居即用型除

害劑的除害劑零售商所施行的牌照規定。  
 
(h) 引入新許可證制度以促進現已註冊的除害劑的貿

易  
 
 由於現已註冊但沒有品牌名稱的除害劑會因受到

註冊制度的改變而成為非註冊除害劑，故政府當局

建議引入新許可證類別，讓經銷商可經銷多於一種

該等除害劑。  
 
(i) 調整罰款及收費  
 
 政府當局會因應通脹率而調整《除害劑條例》下的

有關收費，並考慮提高違例的罰款額。  
 
(j) 過渡安排  
 
 當局建議實施 6個月的過渡期，以便按產品方式為

除害劑重新註冊，以及讓所有在修訂法例生效前已

存在的貿易活動適應新的作業環境。當局亦會提供

為期兩年的寬限期，以便向除害劑施用服務提供者

簽發牌照、為施放除害劑的從業員登記，以及授權

個別人士取用受限制除害劑。在修訂法例獲得通過

後，《斯德哥爾摩公約》及《鹿特丹公約》的條文

將會即時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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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時間表  
 
7.  委員察悉《斯德哥爾摩公約》自 2004年 8月起已擴展至

香港特別行政區，而當局將提供兩年的寬限期，以便除害劑施

用服務提供者申領牌照，以及施用除害劑的從業員登記。委員

認為政府當局為符合公約規定而進行所需的立法工作需時過

長。委員促請當局盡早推行立法建議。  
 
8.  政府當局告知委員，涉及《斯德哥爾摩公約》及《鹿特

丹公約》的條文會在修訂法例通過後即時生效。關於兩年寬限

期的擬議條文，政府當局指出，現時約有 3 000名從事除害劑行

業的工人，其中約 1 000人已取得登記所需的資格。其餘 2 000名
除害劑行業工人需完成本港訓練院校開辦的培訓課程，才能成

為登記人員。因此，政府當局認為給予兩年的寬限期向除害劑

施用服務提供者簽發牌照，以及為施用除害劑的從業員登記，

是合理的安排。  
 
除害劑產品的新註冊制度及除害劑行業工人的新登記制度  
 
9.  關於政府當局在制訂擬議的四部除害劑註冊制度和施

用除害劑從業員的登記制度時，有否參照國際做法，政府當局

告知委員，在考慮是否修訂現行法例時，當局曾參考英國、美

國、加拿大和澳洲的相關法例。在這些海外國家中，除害劑施

用服務提供者和施用除害劑從業員均受到法例的規管，前者須

申領牌照而後者須登記。  
 
10.  委員關注到，有些市民把列於擬議註冊制度第 III及 IV部

的受限制除害劑從內地帶回香港時，或會無意地觸犯法例。政

府當局解釋，即使在現行法例下，任何人如沒有牌照／許可證

而輸入或出售任何除害劑、或未領有許可證而管有任何非註冊

除害劑產品，均屬違法，一經定罪會被處罰款和監禁。  
 
11.  委員要求當局提供資料，說明上文第 8段提述的餘下

2 000名除害劑行業工人需時多久才能取得新登記制度下的登記

資格，以及違反修訂法例條文的罰款和收費。據政府當局表示，

現時本港訓練院校提供的培訓課程約為 20小時。預計餘下的

2 000名除害劑行業工人需時約兩年才能符合資格進行登記。至

於違反規管使用受限制除害劑條文的罰則，政府當局的初步構

想是任何人如未經註冊，在公眾或私人地方提供施用除害劑服

務以換取酬勞，一經定罪，可處最高罰款 10萬元及監禁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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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害劑產品的標籤  
 
12.  委員關注政府當局在修訂現行法例時會否收緊除害劑

產品的標籤現定，以及業界會否有充裕時間在修訂法例生效前

遵從標籤規定。政府當局解釋，現行法例已訂有條文規管除害

劑產品的標籤。根據擬議的新監管制度，若申請人申請為某除

害劑產品註冊，他／她須就除害劑產品的毒性、持久性、使用

模式、對健康的危害，以及附於產品容器或盒上的標籤提供資

料。  
 
13.  關於除害劑產品毒性水平的定義，委員察悉，政府當局

界定某除害劑產品的毒性水平時，會參考世界生組織訂定的

毒性水平。  
 
就建議進行的諮詢  
 
14.  委員對當局就建議進行的諮詢深表關注。據政府當局表

示，當局曾於2007年 2月邀請主要商會的代表出席有關法例修訂

建議的簡介會。他們普遍支持政府當局就監管除害劑的使用而

提出的建議，但對於建議的若干事宜，則各商會之間有不同意

見。政府當局對諮詢期內收集所得的意見持開放態度，並向委

員保證，當局會考慮公眾和業界的意見，以及平衡兩者之間的

利益。  
 
 
相關文件 

 
15.  立法會網站的相關文件載列於附錄。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7月 6日  
 



附錄 

 
 

有關《除害劑條例》 (第 133 章 )的文件  
 
 

會議 會議日期 文件 

食物安全及環境

衞生事務委員會  
 

2007 年 2 月 13 日

(項目 IV) 
 

議程  
會議紀要  
CB(2)1079/06-07(01)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1年 7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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